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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848    股票简称  上海临港    编号：临 2016-069号 

900928             临港 B 股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资产交割 

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上市公司”或“上海临港”）

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

于核准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漕河泾开发区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188 号），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公司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收

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漕河泾开发区经济技

术发展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6-066 号）。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之后及时落实标的资产过户相关工作，截至本

公告日，公司已完成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所涉及的标的资产交割过户工作，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有关简称与公司在 2016 年 12

月 30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中的有关

简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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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公司以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均价的 90%即 14.07 元/股的发行价格，向浦江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浦星

公司 100%股权及双创公司 85%股权。 

（二）募集配套资金 

为提高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绩效，加快推进标的资产在建项目的建设，公司以

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90%，

即 14.07 元/股的发行价格，向莘庄工业区、诚鼎新扬子、东久投资、盛睿投资、

普洛斯、赛领博达、上海并购基金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规模

不超过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不包括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停牌前六个月内及停牌期

间以现金增资入股标的资产部分对应的交易价格）的 10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为前提条件，但募集配套资金

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二、本次交易资产交割情况 

（一）标的资产交割情况 

1、浦星公司 100%股权 

浦星公司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并

取得了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2687302047D）。截至本公告日，浦星公司已

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重组双方已完成浦星公司 100%股权的过户事宜，相关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2、双创公司 85%股权 

双创公司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并

取得了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2791484215N）。截至本公告日，双创公司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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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已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重组双方已完成双创公司 85%股权的过户事宜，相

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二）期间损益的分配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重大资产重组协议及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自

审计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基准日止，标的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及因任何原因造

成的权益增加由上海临港享有；标的资产运营所产生的亏损及因任何原因造成的

权益减少由浦江公司承担，浦江公司应以等额现金向上海临港补足。 

公司将聘请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过渡期间的损益进行专项审计，标的资产期

间损益归属将按照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的有关约定执行。 

三、后续事项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尚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登记手续。 

2、上市公司尚需向主管工商登记部门办理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注册资

本、公司章程修订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3、中国证监会现已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06,609,808 股新股募集配套

资金。公司有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募集配套资金，但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

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四、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出具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资产交割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为： 

本次交易已获得了必要的审批和核准程序，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涉

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过户手续合法有效。本次交易尚需实施的

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对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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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不构成重大影响。 

（二）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

务所关于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资产交割事宜之法律意见书》，认为： 

1、本次交易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交易各方可依法实施本次交易。 

2、本次交易项下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均已办理完毕，该等行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漕河泾开

发区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3188 号）； 

2、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资产交割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3、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临港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资产交割事宜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2月 31日 

 


